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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建函〔2025〕63号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通海县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35号建议答复的函

王开春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修复兴蒙乡白阁中村二组原乡政府板房后排洪沟渠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处理，现答复如下：

建议所述2021年兴蒙乡白阁中村二组原乡政府板房后的排洪沟渠开始实施雨污分流项目工程，现由于施工方停工，现沟渠无法正常使用。一到雨季，该片区房屋就会被淹受灾，目前已造成农户经济损失近 10000元，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集镇雨污分流工程停工后，由于长期积水，该区域出现房屋下沉的情况，村民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影响。村民对此反映强烈，已多次向村组反应该问题。但由于村组资金薄弱，无法承担该工程的后续完工的相关费用。为切实保障该片区村民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恳请上级部门实地核查，给予资金补助10万元，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

兴蒙乡白阁中村二组原乡政府板房后的排洪沟渠已纳入云南通海县杞麓湖西岸集镇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实施，目前施工单位已经处理完成，县住建局将配合兴蒙乡督促施工单位尽快完成工程收尾工作，不影响群众的出行。
最后，感谢你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希望今后能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城乡建设工作，努力建设美丽宜居的兴蒙乡。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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